
忻州师范学院学生工作部
学工字[2022]8 号

关于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
勤工助学岗位申报的通知

各单位：

为合理设置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勤工助学岗位，保

证勤工助学工作顺利进行，现将勤工助学岗位申报工作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1、各用工单位需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合理设置学院内以校内

教学助理、科研助理、行政管理助理、图书资料整理、后勤服务

和各种公益性劳动为内容的勤工助学岗位。岗位设置应当充分考

虑学生的特点和工作性质，任何单位不得让学生从事危险性的、

有害身心健康的、不便于学生参与的工作，不得让勤工助学学生

代替在编工作人员从事相关工作。

2、校内勤工助学实行“谁留用，谁负责”制度，各单位要安

排专人管理本单位勤工助学学生，对学生进行培训、考勤、安全

教育和管理。

3、学生工作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在提出申请

的学生中确定勤工助学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优先选用。

4、请各单位在 3月 16日前将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和申

报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后的《忻州师范学院勤工助学用工单位岗位

申报表》送交学生工作部资助教育服务中心（行政北楼 B111室），



汇总后统一由分管学生资助工作院领导审批。

5、本学期先设置勤工助学岗位，结合学生到校情况与防疫情

况分段上岗。

附件：忻州师范学院用工单位勤工助学岗位申报表

2022年 3月 11日



附件：

忻州师范学院用工单位勤工助学岗位申报表

用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岗位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主要

工作内容）
人数 工作地点

工作量（小

时/周）
设岗原因

用工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用工单位分管（联系）领导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部（处）负责人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部（处）分管领导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用工单位填写；固定岗位需要在每学期末申报下一学期岗位；临时用工

需提前一周申报；不按规定申报审批者，学院不负担学生工作酬劳；此表签字后交学生

工作部（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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